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：

自1997年《刑法》修订实施以来，很多律师对《刑法》第306条的规定提出意见，认为是导致律师刑事辩护率下降的重要原因，要求修改此条款。

目前，以国家司法改革为背景，全国律协正在配合全国人大法工委开展《刑法》修改调研。修法是一个十分慎重、严谨的工作，必须有充分、准确、翔实的数据作为依据，需要有定量的分析。因此，全国律协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《刑法》第306条实施后律师执业权益受到侵犯情况的调查，摸清情况，查明原因，汇总数据，上报立法机关和相关部门。由于这次活动事关刑法的修改和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，请各地律协积极做好本地情况的调查和数据采集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向所有律师事务所下发本通知和“《刑法》第306条实施后律师受到执业侵犯情况调查表”（见附件，可复印），翔实填报律师因第306条而被刑事拘留、逮捕和判刑的情况。请各地律协指定专人督促完成，做到没有遗漏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务必与8月31日之前将调查表和汇总情况说明报全国律协。

二、全国律协将于9月上旬分若干工作小组到部分省、市律师协会收集相关材料并进行实地调研。具体地区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负责人：宁弘（全国律协会员部主任）

        朱英（全国律协会员部副主任）

联系人：戚小红 电话：010-84020223

        马铭志  电话：010-84020232

电子邮箱：acla@acla.org.cn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5层

邮编：100007

附件：《刑法》第306条实施后律师受到执业侵犯情况调查表

《刑法》第306条实施后律师受到执业侵犯情况调查表

	涉案律师姓名
	
	律师执业证号
	

	案发时所在律师事务所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采取强制措施时间及地点
	
	机关名称
	

	处理结果
	

	承办案件案由及案发情况
	

	备注
	


填表说明：

1． 本调查表统计97年新《刑法》《刑诉法》实施以来律师受到执业侵犯的情况，由律师事务所填写，可复印；

2． 处理结果要写清是否被认定有罪及被判处的刑罚。
